
襄垣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电话举报漳村煤矿风井外排矿井水造成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

长治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年6月25日我局接到编号1900625140400021227号的电话举报，举报内容为“襄垣县漳村矿风井处有一排污口，向鱼塘内排入工业污水，导致鱼塘污染严重”情况一事，立即责成专人进行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该举报所指风井是山西潞安环能股份有限公司漳村煤矿邕子风井项目，位于襄垣县侯堡镇邕子村东北侧200米。2016年6月17日襄垣县环境保护局以（襄环函[2016]131号）文件对该项目环评予以批复，该项目中矿井水处理站于2018年4月份开工建设，于2019年4月完工。矿井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500m3/h,处理工艺采用超磁分离+CMF-PP膜工艺+消毒，矿井水经处理后执行《地表水水质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部分回用于生产、消防等，部分外排。
二、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该矿外排渠距离侯堡镇闫村鱼塘约6米，未发现经处理后外排的矿井水有排入鱼塘情况（图片如下），且该企业外排水均达标，监测情况如下：
襄垣县环境监测站及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其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如下：
1、2019年6月13日襄垣县环境监测站对该企业邕子风井及西迴辕风井的氨氮、COD、氟化物、总磷进行了现场取样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1中Ⅲ类标准（襄环监字S（2019）083号检测报告附后）。
2、2019年6月15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漳村煤矿委托山西科利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中心对邕子风井进口及出口进行了取样监测并出具了编号为（科利华检字（2019）第J031号）的监测报告。监测测结果显示出口的氨氮、COD、总磷、悬浮物等均未超标（监测报告附后）
三、举报回复情况
该举报不属实，2019年6月26日8时40分用电话7418785与举报人18735532220取得联系，详细告知了排查情况。



襄垣县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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